	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评审标准
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	评分依据（客观材料）

	分值构成
	技术部分：60.0分
	

	
	商务部分：30.0分
	

	
	价格部分：10.0分
	

	技术部分 (60.0分)

	1. 对用户需求书中带“▲”号重要服务要求的响应情况 (9.0分)
	投标人所投服务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“技术要求”中带“▲”号的重要服务要求的，得9分（本项目共3条带▲重要服务要求）；每有一项带“▲”要求负偏离，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《技术和商务要求响应表》及对应的证明材料（如承诺函、响应截图、相关制度文件等）进行评审。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，视为负偏离。

	2. 对用户需求书中除带“★、▲”号普通服务要求的响应情况 (11.0分)
	投标人所投服务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“技术要求”中除带“★、▲”号的普通服务要求的，得11分（本项目共11条普通服务要求）；每有一项要求负偏离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《技术和商务要求响应表》及对应的证明材料（如承诺函、响应截图、相关制度文件等）进行评审。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，视为负偏离。

	3. 招生推广渠道与能力 (15.0分)
	（1）投标人承诺整合运用的宣传渠道种类（线上新媒体、传统媒体、线下活动、政企合作等）大于等于4类的，得6分；3类的，得3分；小于3类的，得0分。
	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均需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，详细说明渠道种类、活动频次、咨询时间安排。未提供承诺函的相应项不得分。

	
	（2）投标人承诺每月组织推广活动场次大于等于5场的，得6分；3-4场的，得3分；小于3场的，得0分。
	

	
	（3）投标人承诺设立专用招生咨询渠道（电话、微信、在线客服），并提供7×12小时咨询服务的，得3分；仅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提供的，得1分。
	

	4. 过往招生培训实绩 (10.0分)
	考察投标人近三年（2023年1月1日至今）组织或参与组织的医疗护理员/养老护理员/护工类培训招生人数：
	需提供能证明招生人数的材料，如：培训学员名单（含姓名、身份证号脱敏处理）、培训开班记录、培训合同复印件、培训费收款凭证复印件等。

	
	（1）累计招生 ≥500人 的，得10分；
	

	
	（2）累计招生 ≥400人，且＜500人 的，得7分；
	

	
	（3）累计招生 ≥300人，且＜400人 的，得4分；
	

	
	（4）累计招生 ≥200人，且＜300人 的，得1分；
	

	
	（5）累计招生 ＜200人 或未提供的，得0分。
	

	5. 过往就业输送实绩 (10.0分)
	考察投标人近三年（2023年1月1日至今）向医疗机构、养老机构实际输送（派遣或推荐成功）的医疗护理员/养老护理员人数：
	需提供输送人员名单（含姓名、身份证号脱敏处理、接收单位）及对应的劳动合同/劳务协议复印件或接收单位盖章的就业证明，或能体现输送人数的项目验收报告。

	
	（1）累计输送 ≥300人 的，得10分；
	

	
	（2）累计输送 ≥200人，且＜300人 的，得7分；
	

	
	（3）累计输送 ≥100人，且＜200人 的，得4分；
	

	
	（4）累计输送 ＜100人 或未提供的，得0分。
	

	6. 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(5.0分)
	（1）投标人具有ISO/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的，得2分；
	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；

	
	（2）投标人提供详细的《学员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承诺函》（包含采集、存储、使用、销毁、合同终止后移交方案等），得3分。
	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，内容需覆盖数据管理全流程及移交方案。

	商务部分 (30.0分)

	1. 项目团队配置 (8.0分)
	（1）项目负责人具有3年及以上教育培训招生或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管理经验的，得3分；
	需提供相关人员简历、社保证明（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）及经验证明材料（如过往合同业绩中含本人签字的验收报告、过往任职单位盖章的工作证明、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）。驻场人员需提供承诺函。

	
	（2）招生推广专职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）中，每提供1人具备2年及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的，得1分，本项最高得3分；
	

	
	（3）投标人为本项目配备专职驻场对接人员（负责与医院护理部日常沟通协调）的，得2分。
	

	2. 同类项目业绩 (12.0分)
	（1）每提供1份与三级医院签订的同类项目合同（教育培训招生/人力资源服务/护理员培训/输送类），得3分，本项最高得9分；
	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（含首页、服务内容页、金额页、双方盖章页）或中标通知书。

	
	（2）每提供1份与其他医疗机构（非三级）、院校、企业或政府部门签订的同类项目合同，得1.5分，本项最高得3分。
	

	
	注：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，本项累计最高12分。
	

	3. 履约能力及资质 (10.0分)
	（1）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（ISO9001）的，得3分；

	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；

	
	
	

	
	（2）购买了公众责任险或职业责任险，且累计赔偿额度≥100万元的，得5分；
	提供保单复印件；

	
	（3）投标人承诺完全响应并承担用户需求书第12条（数据真实性及补贴追偿责任）全部赔偿责任的，得2分。
	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

	价格部分：10.0分

	1. 价格评分 (10.0分)
	价格得分 =（评标基准价 ÷ 投标报价）× 价格分值
	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响应价格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。



